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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深刻汲取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“12．2”火灾事故教训 切实做好建筑工地

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住建局、经开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2022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6 时 50 分左右，徐州经济技术开发

区金凤路西侧一项目工地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约 700 平方米，导

致 5 人死亡、2 人受伤。为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建

筑施工消防安全管理，省住建厅印发《关于深刻汲取徐州经济技

术开发区“12.2”火灾事故教训 切实做好建筑工地消防安全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建质安〔2022〕243 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并结

合我市实际，就进一步抓实抓好我市建筑施工防火工作，积极预

防和有效遏制建筑施工火灾事故的发生，明确以下要求，请一并

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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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深刻汲取教训，高度重视建筑工地消防安全工作 

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
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刻汲取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
“12.2”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做好建筑

施工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。深入开展冬季建筑施工

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，针对冬季气候特点和年底抢工期的施工

实际，督促所有在建工地制定完善各项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管理制

度，认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形势平稳可控。 

二、严格落实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各方主体责任 

所有在建项目参建各方责任单位要认真履行主体职责，坚决

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《江苏省消防条例》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

50720-2011）等相关要求，制定完善各项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管理

制度，落实落细各项消防安全措施，依法承担消防安全主体责任。 

三、立即开展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

所有在建建筑工地要立即对工地消防安全隐患开展全面自

查，在施工单位自查的基础上报监理复查，隐患不消除坚决不施

工。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排

查，凡排查中发现施工现场自查自纠不到位、存在违法违规情况、

存在火灾隐患等情况的，要下达整改通知督促企业立即整攻；对

发现的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，责令立即暂停施工，并依法查处，

扣除企业信用分；对隐患整改不力造成事故的，依法从重追究相

关企业和责任人员的责任。通过全面排查治理施工消防安全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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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，坚决防范遏制工地火灾事故发生，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形势平

稳可控。 

四、加强宣传教育，深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 

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在建项目常态化开展消防安

全“四个一”行动，即组织一次全员学习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

安全技术规范》、一次消防安全常识及逃生自救技能培训、一次

“三区”火灾隐患自查自改工作、一次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活动。要

重点从消除建筑工地火灾隐患、组织扑救初起火灾、组织人员疏

散逃生等方面，指导督促建筑施工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施工消防

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等。要切实加强对施工现场一线

操作人员，特别是电工、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知识培

训，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的能力。在建工程项目部应

定期组织有策划、有培训、有总结、有成效的消防演练，确保人

员参与到位，确保每一名在场员工能够熟练使用灭火器材设备、

熟练掌握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。 

 

附件：关于深刻汲取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“12.2”火灾事故 

教训 切实做好建筑工地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

（苏建质安〔2022〕243 号）  

 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2 年 12 月 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6 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